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肇事司机被判赔偿 50 万

2013年9月26日下午，张玲的
父亲张某骑着一辆电动自行车，
沿苏州市太湖大道环阳山路口由
北向南行驶时，被一辆由西向东
行驶的轿车撞到，张某及其搭载
的欧某被送往医院抢救。入院19
天后，2013年10月14日，张某经抢
救无效死亡，欧某最终被截肢。

据交警部门出具的事故责任
认定书显示，轿车司机濮某事发
时驾车遇绿灯而使用非机动车
道，直行进入路口，张某驾驶电动
自行车后座搭载欧某，二人分别
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
安全法》及《江苏省道路交通安全
条例》，双方当事人的违法行为，
均与这起事故的重大后果存在因
果关系。

事故责任认定书称，因不能
完全有效证明张某驾驶电动自行
车进入事发路口瞬间的交通信号
状况，根据目前掌握证据材料，不
能对该关键情况予以排他性确
证，“对该事故中，当事人濮某、张

某应负责任不做认定。”
张玲说，因事发时她的父母已

离婚，当时16岁的她与弟弟将濮某
告上法庭，要求其赔偿死亡赔偿
金、精神抚慰金、丧葬费等共计90
余万元。2014年6月19日，苏州市虎
丘区法院经开庭审理，判决濮某赔
偿张玲与其弟弟508088 .19元。

一审过后，双方均未提出上
诉，但这笔赔偿金并未顺利执行。
张玲说，“判决书下达后，张某赔
偿了她和弟弟2万余元，后法院执
行庭法官将其名下轿车强制执
行。但在这之后，就因为濮某名下
没有可执行财产而停滞了。”

无钱赔偿是因财产转移

从事发至今的3年里，张玲和
弟弟只收到不到10万元的赔偿
金。一份合同显示，濮某曾在车祸

发生后，以1000元的价格卖掉一
所房子，张玲认为这是濮某在恶
意转移财产，她为此提起诉讼，虎
丘区法院判决撤销房产交易合
同，但判决并未得到执行。

虎丘区法院执行庭一名法官
称，据他们了解，濮某的房子双方
在私下里是以市价交易的，“现在
房子已经被转卖了3手，无法执
行。现在只能寄希望于濮某名下
是否还有其他财产可供执行。”

随后，张玲与弟弟再次将濮
某诉至虎丘区人民法院，要求撤
销濮某与段某之间的房屋买卖
合同。

虎丘区人民法院在2015年12月
23日作出的民事判决中支持了张
玲的这一诉求，认为虽濮某与段
某签订了《存量房买卖合同》，约
定将濮某的房子以1000元的价格

转让给段某，但转让价格远低于
市价，明显不合理。因濮某负有到
期债务，且“除上述房屋外，已无
其他可执行财产，该转让行为显
然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故原
告主张撤销被告房屋买卖合同的
诉讼请求合法，本院予以支持”。

判决书中关于该案的执行情
况显示，拍卖濮某车辆获执行款
73800元，濮某给了20000，濮某父
亲支付4000，张玲拿到的赔偿一
共97800元。张玲说，尽管法院支
持了她与弟弟的诉讼请求，但房
子始终没有拿回来。

11月24日，记者致电濮某了
解是否“恶意转让财产一事”，濮
某匆忙挂断电话后，便不再接听。

虎丘区法院执行庭一名法官
称，尽管合同中显示濮某的房子
售价只有 1000 元，但据他们了
解，交易双方在私下里实际上是
以市价交易的。这样，即便合同撤
销，也无法强制执行，否则将损害
买售人的合法权益。姐弟二人的
权益保障还要寄希望于濮某名下
的其他财产。 据澎湃新闻

肇事司机为避赔偿千元卖房

车辆交强险赔偿

可增加受害人补偿保障

本案中，交警部门因为掌握
的证据材料不足 ,并没有对事故
中当事人濮某和张某应负的责任
进行认定。《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七十六条规定，机动车与非机动
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
故，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没有过
错的，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赔偿责
任；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
行人有过错的，根据过错程度适
当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赔偿责任。
可见，该法对机动车一方适用是
过错推定责任。

因此，张某的子女将濮某告
上法庭后，法院结合事故情况、证
据等确定了双方的过错责任，最
终判决濮某赔偿508088 . 19元。另
外，如果濮某车辆有交强险或商
业险，保险公司将在交强险责任
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在商业险
范围内按照责任比例进行赔偿，

这样受害人的赔偿也会有很大的
保障，否则只能由肇事方自己来
赔偿，肇事方的偿债能力将很大
程度上影响判决的执行。

《物权法》保障善意取得人

交通事故发生后，濮某以
1000元的价格卖掉房产，导致张
某的赔偿无法全额实现，根据《合
同法》第七十四条规定，债务人以
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对
债权人造成损害，并且受让人知
道该情形的，债权人也可以请求
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同
时《合同法》第七十五条规定了撤
销权行使的期间，撤销权自债权
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
日起一年内行使。自债务人的行
为发生之日起五年内没有行使撤
销权的，该撤销权消灭。

本案中，张某子女在得知濮
某低价转移财产后，将濮某诉至
虎丘区人民法院，要求撤销濮某
与段某之间的房屋买卖合同，符

合法律的规定，最终也得到了法
院的支持，打击了濮某的转移财
产，逃避债务的行为。但是，张某
的赔偿并没有因为该判决而有所
转变。

按照该判决，正常情况下，
濮某的房屋买卖合同被撤销，买
方便丧失房产所有权和处分权，
其房产可以被追回强制执行，不
过根据《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
规定，无处分权人将不动产转让
给受让人的，所有权人有权追
回，但是受让人受让该不动产时
是善意的，价格合理并且已经登
记的除外。本案中，濮某的房产
已经被转卖了三次，受让人如果
是善意取得，该房产便无法被追
回执行。

对于濮某房子售价只有1000
元，但据了解实际上双方在私下
里是以市价交易的情况，如果能
够查实，并且濮某名下的该笔房
款尚存或有相应债权的话，才有
可能得到执行。

查实市价交易房款，受害人可继续追偿

14岁外甥因抢劫
获刑四年，重吗？

问：我外甥刚满14周岁，
曾三次在学校附近拿着水果
刀向其他同学要钱。其中一
次，他和几个同学拦住了三
名去学校报名的学生，从他
们身上搜出几千元现金，但
他只拿走了二百元。被抓后，
以抢劫罪被提起公诉，被法
院判了四年。这样的处理对
未成年人是否过重？

答：若你认为处理过重，
可以在上诉期内上诉，维护
未成年被告人的权益。但法
院做出此判决是抱着审慎中
立态度的，处理过重的可能
性较小。

根据你的描述，你外甥
虽然在共同抢劫中索要钱财
较少，且是未成年，但是他是
多次作案，影响较为恶劣。

《刑法》对14周岁至16周岁的
未成年人有特殊规定，他们
对八种犯罪须承担刑事责
任，这八种分别是故意杀人、
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
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
火、爆炸、投毒。你外甥虽刚
满14周岁，但已符合对抢劫
的犯罪行为负责的条件。

除此之外，在抢劫过程
中，若携有水果刀，构成了刑
法上的“携带凶器抢夺的，依
照抢劫罪定罪处罚。”抢劫罪
的一般刑期是三年以上十年
以下，并处罚金，如果有任何
一项加重情节，则是十年以
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和死
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多次抢劫就是加重情节
之一，而你外甥和其他几个
同学抢劫三起，已构成多次
抢劫，应处十年以上有期徒
刑，但对于14周岁至18周岁
的未成年人，是应当从轻或
减轻处罚的，所以减至四年
刑期。基于对未成年人教育
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以及
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酌
情判定四年还是有法可依，
合情合理的。

解除收养关系后
不能继承遗产了吗？

问：我出生的第二天被
养父收养，2011年家里拆迁，
2013年养父去世。养母以我
不赡养为由与我解除抚养关
系并让我净身出户。请问关
系解除后我还能继承父亲的
遗产吗？

答：您能继承养父的遗
产。据《继承法》第十条的规
定，养子女也是第一顺序的
继承人。你的养父没有留下
遗嘱，则按法定继承办理。只
要在你养父去世前没有解除
收养关系，就可以不影响对
你养父遗产的继承。

律师建议：你自幼被收
养，希望能与养母本着互谅
互让、和睦团结的精神，协商
处理继承问题。遗产分割的
时间、办法和份额，双方协商
确定。协商不成的，可以由人
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或者向人
民法院提起诉讼。

据《今日说法》

律师简介

点评人：汪丽张
山东泉兴律师事务所
2009年执业至今，办理

过大量的民商事和刑事案

件，担任多家企业法律顾问。

长期对市民的家庭邻里纠

纷、农民工和劳动者维权、老

年人和妇女儿童权益保护等

提供法律帮助服务。

律所地址：济南市历下区解

放东路 5 6 号金泉大厦 B 座
1504室。

电话：15315596711

肇事司机千元卖了市价58万房产。据濮某与买方2013
年10月14日签订的一份《存量房买卖合同》显示，濮某在张
某去世当天，将位于苏州市虎丘区新狮新苑一套68 . 97平方
米的房子卖给段某，合同中显示的价格为 1000 元。

山东收养子女新政出台规新
法 律

近日，山东省出台《山

东省收养评估暂行办法》，

该办法自2017年1月1日起

施行，有效期至2018年12月

31日。《办法》规定收养子

女要进行收养能力评估、

融合期调查和收养后回

访，不得私自抚养弃婴。

三道“评估”护航

被收养儿童安全

《办法》规定，收养申请人要
经历三道“门槛”的评估，分别是
收养能力的评估、融合期调查评
估及收养后回访。

在收养子女前，要进行收养
能力的评估，主要包括对收养申
请人个人和家庭基本状况、收养
动机目的和养育安排、收养申请
人提交的证件和证明材料情况进
行全面调查，从而对收养申请人及
其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抚养教育
被收养人的能力做出综合评定。

被收养人为10周岁以上儿童
的，应当征求被收养人对选择收
养人的意见。

收养登记前，要对收养关系
当事人融合情况进行评估，主要
包括对被收养人与收养申请人及
其家庭成员共同生活、相处和情
感交融等情况；收养申请人履行
临时监护职责情况、对被收养人
的照料抚育情况和（被）收养意愿
等进行调查评估。

收养登记办理后，需要对被收
养人与收养人共同生活的情况进
行评估。主要包括收养人对被收养
人的养育、教育情况；被收养人成
长、健康、受教育情况；双方情感交
融情况等进行调查评估。收养评估
工作由第三方评估机构承担。

被拐儿童可被收养

《办法》明确了被收养儿童的

范围：福利机
构抚养的查找
不到生父母的
打 拐 解 救 儿
童、弃婴（儿）
和孤儿；非福
利 机 构 监 护
的孤儿、生父
母有特殊困难无力抚养的子女、
三代以内同辈旁系血亲送养的子
女、继子女，监护人同意送养的。

不符合条件

收养随时“喊停”

收养申请人收养子女时，应
当登陆儿童收养信息系统，签
署《收养子女告知书》并实名注
册，填报收养意愿。注册成功后，

收养申请人可
以网上查询可
收养儿童信息
并提交收养申请，选定意向收养
儿童。

收养过程中，收养申请人不
符合收养条件或放弃收养的，
收养程序终止，该儿童信息重
新发布。

据《山东法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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